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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 99 學年度第 1 次常務委員會議紀錄 

時    間：中華民國 99 年 10 月 6 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11：00 
地    點：海星中學 

主    席：靜宜大學唐校長傳義  

出席人員：耕 莘 健 康 管 理 專 科 學 校 楊 校 長 克 平、徐 匯 中 學 陳 校 長 海 鵬 、

聖心女中魏校長雪玲、曙光女中姚校長麗英、輔仁中學張校長日亮、

衛道中學李校長政全、德光中學孫校長碧芳、道明中學張校長豔華、

公東高工藍校長振芳、育仁小學施校長麗蘭、光仁小學龍校長玉琴 

列席人員：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法律顧問王正嘉律師 

紀     錄：蔡靜宜、林珊 

 
壹、 會前祈禱（靜宜大學唐傳義校長主持） 
 
貳、 主席致詞（略） 

 
參、 確認上次會議記錄（詳如附件/此略）. 

無異議認可。 

 

肆、 報告案 
 報告案（一）：99 學年度協會目前之收支狀況一覽表 

日期 摘    要 收入 支出 

99.03.22 截至 98 學年度第 3 次常務委員會議，餘額 2,835,817 元 

99.04.13 
4/13 常務委員會議午餐場地布置、法律顧問出席

費、工作人員交通費等 
 12,502

99.06.03 輔仁中學辦理"海外教會學校參訪團"   100,000 

99.06.03 匯費--匯 100,000 元至輔仁中學  30 

99.06.21 利息 1,146 

99.07.30 輔大生命教育基金會辦理"生命教育教師研習"   78,400 

99.07.20 匯費--匯 78,400 元至輔大生命教育基金會   30 

99.08.04 輔大辦理"天主教學校聯合海外志工營隊"   150,000 

99.08.04 匯費--匯 150,000 元至輔大   30 

99.08.04 靜宜辦理"2010 人文社會營"之文宣   15,456 

99.08.04 匯費--匯 15,456 元至靜宜大學  30 

99.09.07 郵寄資料給海星中學  150 

99.09.14 文藻辦理"2009 常年大會暨經營領導研習營"  144,089 

99.09.14 匯費--匯 144,089 元至文藻外語學院  30 

99.09.21 海星辦理"2010 常年大會暨經營領導研習營"  250,000 

99.09.21 會費--匯 25 萬元至海星中學  30 

99.10.06 餘額 2,086,18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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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報告案（二）：99.1.13「董事長與校長座談會」臨時動議決議事項執行報告（原會

議紀錄詳如附件/此略） 

說明：（1）有關案由二「兼課老師與專任老師一起做為學校聘請身障人士的母數」、

案由三「兼課老師投保勞健保問題」、案由四「私立中小學營養午餐之政府

補助」、案由五「中小學教師未來課稅時，希冀政府能比照公立學校的回饋

措施，嘉惠私立學校」及案由六「希冀政府振興經濟之措施，如：2688 專案，

補助專長教師…等，亦能施予私立學校」等案，協會已分別發函向內政部、

行政院勞工委員會、及教育部發函反映意見，其回覆函文已陸續於四月、五

月轉知各會員學校。 

 

 報告案（三）：2010 年協會各項活動執行報告 

1. 國中生命教育教師教學研習營/財團法人生命教育基金會承辦：於 99 年 5 月 28 日在

靜修女中辦理完成，活動成果報告如附件一/P.6-9。 

2. 海外教會學校參訪團/輔仁中學承辦：於 99 年 7 月 5 日～9 日參觀日本名古屋市的

南山中學男校、南山中學女校、南山小學南山中小學；瀨戶市的聖神女子中學、大

阪市的小林聖心女子中小學，參加人員共有來自聖心小學、海星小學、輔仁中學、

曙光女中、崇光女中、達人女中、德光中學、聖功女中、道明中學等校之校長、副

校長、主任等一行 17 人。 

3. 高中生人文社會營/靜宜大學承辦：原訂 99 年 7 月 12 日～16 日舉辦，因報名人數不

足，未果。然考量高中生對職涯規劃之需求，於 9 月 18 日試辦理「高中職職涯探索

紮根」活動，經費由靜宜大學全額支出。未來，建議將「高中生人文社會營」改辦

為「高中生職能探索營」，並擴大辦理之。 

4. 暑期海外志工營隊/輔仁大學承辦： 

4.1  「2010 蒙古烏蘭巴托社會服務學習計畫」：於 99 年 7 月 17 日~7 月 26 日舉辦。 

4.1.1  參加人數：共 18 人參加(6 位老師，12 位學生)含曙光女中 1 位老師。 

4.1.2  服務地區：蒙古烏蘭巴托主教教堂、善牧教堂、南懷仁兒童中心 

4.1.3  執行階段： 

青年志工訓練-2010 年 4 月 24 日起至年 7 月 14 日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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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執行-2010 年 7 月 17 日起至 7 月 26 日  

檢討暨反思-2010 年 7 月 17 日起至 8 月 13 日 

成果發表會-2010 年 10 月 11 日起至 10 月 13 日 

4.1.4  成果報告：詳見「2010 蒙古烏蘭巴托社會服務學習計畫成果報告書」 

(1)青年志工訓練過程與影響 

(2)計畫執行過程與成效 

(3)活動檢討、評估與反思 

(4)照片集錦 

4.1.5  團隊部落格/網址：

http://www.facebook.com/#!/group.php?gid=117143051664627 

4.2 「2010 印度加爾各答垂死之家服務學習計畫」：於 2010 年 8 月-8 日~8 月 18 日舉辦。 

4.2.1  參加人數：共 24 人參加(6 位老師，16 位學生，2 位企業夥伴)含育仁小學

1 位老師(原報名 2 位)。 

4.2.2  服務地區：印度加爾各答。 

4.2.3  執行階段： 

青年志工訓練-2010 年 4 月 24 日起至年 8 月 14 日 

方案執行-2010 年 8 月 8 日起至 8 月 18 日 

檢討暨反思-2010 年 8 月 20 日起至 9 月 30 日 

成果發表會-2010 年 10 月 11 日起至 10 月 13 日 

4.2.4  成果報告：詳見「2010 印度加爾各答垂死之家服務學習計畫成果報告書」 

(1) 青年志工訓練過程與影響 

(2) 計畫執行過程與成效 

(3) 活動檢討、評估與反思 

(4) 照片集錦 

4.2.5  團隊部落格/網址：http://indiaglobalcontact.blogspot.com/ 

5. 天主教宗教電影節/文藻外語學院承辦：依據 98 學年度第 3 次常務委員會議決議，

預定舉辦地點為高雄市立電影圖書館或文藻外語學院，並結合電影座談會，以兩天

兩場的形式舉辦，本協會補助 120,000 元。目前預訂於 100 年四旬期時舉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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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 討論案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靜宜大學 

案由：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 2011 年常年大會暨經營領導研習營舉辦學校，請討論。 

說明：一、依輪派原則，2011 年應由中區學校負責。 

      二、歷年承辦學校情形如下表： 

2006 年 2007 年 2008 年 2009 年 2010 年 

海星中學 
耕 莘 健 康 管

理 專 科 學 校
靜宜大學 文藻外語學院 海星中學 

辦法：建議由靜宜大學主辦，曉明女中與衛道中學協辦。 

決議：一、2011 年常年大會暨經營領導研習營由靜宜大學主辦，曉明女中與衛道中學協辦。 

二、考量到北區會員學校成員明顯較中、南部為多，未來協會內相關活動執行輪派

原則時，北區可多輪派一次，即採「北-中-北-南」方式進行。  

 

提案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靜宜大學 

案由：「2011 年天主教學校週」舉辦學校，請討論。 

說明：一、依輪派原則，2011 年應由南區學校負責。 

      二、歷年承辦學校情形如下表： 

2006 年 2007 年 2008 年 2009 年 2010 年 

輔仁大學 靜宜大學 文藻外語學院 光仁中學 曉明女中 

辦法：建議由道明中學主辦。 

決議：「2011 年天主教學校週」由道明中學主辦。 

 

 

提案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靜宜大學 

案由：99 學年度第 2 次常務委員會議召開時間與地點，請討論。 

說明：一、依往年慣例，會議應於 2011 年 1 月中旬召開。 

      二、歷年開會地點如下表： 

學年度 第 1 次 第 2 次 第 3 次 

95 學年度 輔仁大學 海星中學 無 

96 學年度 
耕 莘 健 康 管  

理 專 科 學 校  
文藻外語學院 無 

97 學年度 靜宜大學 輔仁大學 無 

98 學年度 文藻外語學院 靜宜大學 聖心女中 

99 學年度 海星中學 尚未決定 尚未決定 

辦法：建議在靜宜大學召開。 

決議：99 學年度第 2 次常務委員會議訂於 2011 年 1 月 19 日（三）在靜宜大學召開；

第 3 次常務委員會議在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（宜蘭校區）召開，會議時間另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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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靜宜大學 

案由：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 2011 年活動行事曆，請討論。 

說明：2011 年活動行事曆一覽表(此略)。 

辦法：請各主辦學校編列相關預算，提交於 99 學年度第 2 次常務委員會議審議。 

決議：一、有關「暑期海外志工營隊」，請靜宜大學先行蒐集各校成功經驗，並建立相

關網路平台供各校參考後，再行討論。營隊參加對象原則上以高中生為主。 

二、2011 年活動行事曆確認如下: 

月份 活動名稱 承辦學校/單位 

1 99 學年度第 2 次常務委員會議  
靜宜大學 

日期：2011 年 1 月 19 日 

4 99 學年度第 3 次常務委員會議  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

5 國中生命教育教師教學研習營  生命教育基金會  

7 

| 

8 

暑期海外志工營隊  未定  

天主教學校海外教會學校參訪團  道明中學  

高中生職能探索營  靜宜大學 

10 100 學年度第 1 次常務委員會議  
靜宜大學 

日期：2011 年 10 月 19 日 

10 2011 年常年大會暨經營領導研習營
靜宜大學 

日期：2011 年 10 月 20~21 日

12 2011 年天主教學校週  道明中學  

 
 
提案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靜宜大學 

案由：天主教會各級學校之教友學生優惠辦法建議案，請討論。 

說明：一、依據天主教教育文化委員會轉知「天主教台灣地區教友傳教協進會」99.06.14

函文辦理，詳細內容參見附件二/P.10-11。 

      二、檢附靜宜大學與其他高中之「結盟協議書」修正版本，供參，修正對照表參見

附件三/P.12；修正後辦法全文參見附件四/P.13。 

決議：基於天主教濟弱扶貧的精神，未來各校將以清寒弱勢學生為優先補助對象。 

 
 
提案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生命教育基金會 

案由：有關「國中生命教育創意教學方案徵選」活動之預算補助追認案，請討論。  

說明：一、本案業於 98 學年度第 3 次常務會議提出。 

二、相關活動計畫書及預算表如附件五/P.14-16。 

決議：無異議通過。 

 
 

陸、 會後祈禱（輔仁中學張日亮校長主持） 

 

柒、 散會(12：05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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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一 

天主教中學國中部 

「生命教育」課程綱要教師研習 

【成果報告】 

 

一、依據：本課程綱要教師研習，依據 98 年 10 月 7 日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 2009 年常

年大會中決議，召開教師教學研習，讓國中的生命教育課程教師，能更了解課綱

的內容與教學。 

二、辦理單位： 

（一）指導單位：台灣地區主教團 

（二）主辦單位：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 

（三）承辦單位：天主教靜修女中、財團法人生命教育基金會 

三、研習日期： 2010 年 5 月 28 日（五）上午 10：00 ～16：00 止。 

四、研習地點：台北市私立靜修女子高級中學（台北市寧夏路 59 號）。 

五、參加人員：天主教學校擔任生命教育課程老師、有興趣之教師共 23 校，共 31 人參與（人

員簽到名冊如附件一）。 

六、課程表 

時 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/主講人 

9：30—10：00 報  到 工作人員 

10：00—10：40 貴賓致詞 
洪山川總主教 
林思伶董事長 
歐陽台英校長 

10：40—11：00 休  息 工作人員 

11：00—12：00 課綱編撰與思維過程 
聖心女中 
陳鳳幼老師 

12：00—13：00 午  餐 工作人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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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：00—14：10 

學校實務分享 

1.海星中學—陳海珊老師 

2.恆毅中學—張玉華老師 

3.道明中學—曾淑媛老師 

4.崇光女中—楊貞娟老師 

5.明誠中學—邵建邦老師 

徐匯中學 
杜嘉郁老師 
海星中學 
陳海珊老師 

14：10—14：30 茶  敘 工作人員 

14：30—15：30 

小組討論與回饋建議 
1.實際教學中與課綱內容相關之實務分享 
2.針對課綱之內容，您認為還可以補充些什麼？ 
3.未來如何與學校原有的生命教育課程相互結合與運用？ 

陳鳳幼老師 
杜嘉郁老師 
陳海珊老師 
張鈴玉老師 
蕭佳莉老師 

15：30—16：00 綜合座談 / 閉幕 
歐陽台英校長 
廖彥淵執行長 

 

七、活動各流程摘要： 

1. 貴賓致詞摘記：首先由洪總主教揭開序幕，總主教指出生命教育是天主教學校的特

色所在，也強調生命教育在人生中的重要性。之後由林思伶董事長致詞，董事長勉

勵教師們勇於給生命教育定義，找尋到每個人的生命本質。 

2. 課綱編撰與思維過程：鳳幼老師將整個編撰過程與想法，遇到的困難點與突破，分

享給各位教師們，並且帶領我們將課綱逐條說明與審查委員建議之論點說明。 

3. 學校實務分享：分享基於本課綱之內容，各校所做的教學實務。 

（1） 海星中學—陳海珊老師（以哲學態度看人生） 

第一段是以故事性的方式，幫助學生對學校的會祖、校徽的認識。 

第二段以哲學態度看人生，用思考、愛尋回對人生的探索。 

（2） 恆毅中學—張玉華老師（追本溯源—恆毅的故事） 

以故事性的方式，幫助新生開始對本校歷史與精神的傳承培養認同感。 

（3） 道明中學—曾淑媛老師（打開心窗看世界） 

讓學生思考「為什麼我和其他人不一樣？」、「為什麼你必須和其他人一樣？」、

如何寬容待人？唯有可以改變的是態度。 

（4） 崇光女中—楊貞娟老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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復活節活動分享 

（5） 明誠中學—邵建邦老師（腳印蘭嶼） 

以「腳印蘭嶼」的主題將生命教育融入國語文教學。 

4. 小組討論與回饋建議：各小組針對本課綱提出以下之建議 

（1） 生命的起源部分：應加強生命的愛與關懷。 

（2） 終極關懷部分：建議可以延伸至各年級，並且強化悲傷輔導、陪伴的過程、心

情的引導等。 

（3） 「生命的意義」範圍太廣，如何引發且深入的內容。 

（4） 可增加自我性別的肯定部份。 

（5） 九年級談及婚姻議題太遙遠，可著重在兩性交往議題。死亡應著重在如何善生、

好好生活。 

（6） 生命教育與生涯輔導的重疊及如何區隔，切入的角度和內容應有所不同。 

 

八、活動相關照片： 

 

 

 

 

 

靜修女中用心製作歡迎        洪山川總主教致詞         林思伶董事長致詞 

各校夥伴們之指引牌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靜修女中歐陽台英校長致詞    小組討論一                小組討論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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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組討論三                致贈靜修女中紀念品         全體參與教師攝影留念 

 

 

 

 

 
 

主辦單位與編撰老師合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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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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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三 

結盟協議書  修正對照表 

修正後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

壹、 目的 

靜宜大學為發揚天主教會學校辦學特

色、協助清寒學生順利就學、鼓勵教會

高中職校優秀學生就讀，經雙方同意締

為結盟學校，並簽訂本協議書。 

壹、目的 

靜宜大學為發揚天主教會學校辦學特

色，鼓勵教會高中職校優秀學生就

讀，經雙方同意締為結盟學校，並簽

訂本協議書。 

增 列 清

寒 學 生

為 協 助

對象 

貳、協議內容 
… 

五、凡錄取本校之結盟學校清寒學

生，本校提供下列相關補助供學

生申請：  

措施 內    容 

弱勢學生

助學金 

補助金額為 12,000

～35,000 元/年，補

助方式每學年補助

一次。 

清寒學生

助學金 

補助金額為 5,000～

100,000 元不等，名

額由審查委員會視

當年度申請人數而

定。 

清寒學生

工讀助學

金 

給付標準依本校工

讀金待遇支付，以協

助清寒學生在校期

間藉工讀機會，養成

獨立自主精神，擴充

學習生活領域，舒緩

家境清寒之困境。 

急難救助

金 

對於陷於急難之在

學學生，由學校依學

生困難實際狀況給

予補助。 

住宿補助 

提供低收入戶學生

校 內 宿 舍 住 宿 補

助，每學期一次。 

六五、 

七六、 

八七、 

九八、 

貳、協議內容 
… 
五、… 
六、… 
七、… 
八、… 
 

1. 增 列

對 結 盟

學 校 清

寒 學 生

之 補 助

事項。 
2. 餘 為

條 次 變

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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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四 

 

結盟協議書 
參、 目的 

靜宜大學為發揚天主教會學校辦學特色、協助清寒學生順利就學、鼓勵教會高中職

校優秀學生就讀，經雙方同意締為結盟學校，並簽訂本協議書。 

肆、 協議內容 

一、 靜宜依各高中職校之需求，安排相關專業教師到校演講或提供升學有關資訊（演

講費及交通費由靜宜支付）。 

二、 靜宜於寒暑假期間辦理之各項營隊，參加學生免收報名費，其餘費用八折優待。 

三、 結盟高中職校之校內刊物提供篇幅給靜宜刊登相關資訊（靜宜贊助廣告經費）。 

四、 靜宜提供經申請入學或推薦甄選獲錄取之結盟高中職校學生，於入學前（每年六

月至九月）免費選讀暑修課程（外縣市錄取生提供住宿），經考試通過者發給學

分證明，於入學後得抵免或免修相關課程。 

五、 凡錄取本校之結盟學校清寒學生，本校提供下列相關補助供學生申請：  

措施 內    容 

弱勢學生助

學金 

補助金額為 12,000～35,000 元/年，補助方式每學年補助一次。

清寒學生助

學金 

補助金額為 5,000～100,000 元不等，名額由審查委員會視當年度

申請人數而定。 

清寒學生工

讀助學金 

給付標準依本校工讀金待遇支付，以協助清寒學生在校期間藉工

讀機會，養成獨立自主精神，擴充學習生活領域，舒緩家境清寒

之困境。 

急難救助金 對於陷於急難之在學學生，由學校依學生困難實際狀況給予補助。

住宿補助 提供低收入戶學生校內宿舍住宿補助，每學期一次。 

六、經申請入學或推薦甄選獲錄取之結盟高中職校學生，其高中成績優異智育總成績

名列其所就讀高中職各類科組之前百分之十以內，能出具證明者，入學後給予獎

學金四萬元。 

七、結盟高中職校之教職員修習靜宜推廣教育中心開設課程，學分費八折優待。 

八、本協議書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經雙方同意後修訂之。 

九、本協議書乙式二份，經兩校代表簽署後生效，雙方各執一份保存。倘其中一方有

意終止協議時，應於六個月前通知對方。 

靜    宜    大    學               ○ ○ 中 學 

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

靜宜大學 
○○中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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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五  

國中「生命教育」創意教案設計徵選活動實施辦法 

 

壹、依據 

本教案設計徵選活動，依據 99 年 4 月 14 日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常務會議決議執行。 

 

貳、目的 

一、促使教師將「天主教中學國中部生命教育課程綱要」之內容，融入各領域課程。 

二、分享教育運作及教學經驗，達到資源共享之目標。 

三、開創教師教學創意，激勵專業成長。 

 

參、辦理單位 

一、指導單位：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 

二、主辦單位：財團法人生命教育基金會 

 

肆、參加對象 

 各國民中學現任教師（含代理教師、實習教師）、各師資班學生。 

 

伍、徵選方式 

一、教案主軸：符合「天主教中學國中部生命教育課程綱要」的基本理念，協助學生

了解、尊重與愛惜生命，並融入各科教學活動教案。 

二、教案內容：教案設計以符合國中教學或活動為原則，包括教材、教具及學習單等。 

三、參考主題      ：  可參考有關「人與自己」、「人與他人」、「人與自然」、「人與

信仰」、「人與天主」等生命重要課題，能有良好的認知、體驗與實

踐，並能建立「正確的人生觀與價值觀」，培養「生存應變的生活能

力」，使其成為擁有知情意行整合生命態度的青少年。 

 

陸、徵選規範 

一、稿件之作者最多以三名為限。 

二、稿件字體以繁體中文為主。 

三、稿件繳交書面一式 3 份，電子檔 1 份。 

四、作品以未曾發表為限，若涉及著作權或專利權等法律責任，由參賽者自行負責，

並得追回原發給之獎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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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對於得獎之作品，主辦單位有使用權，不另計稿酬。 

六、徵選結果將公告於財團法人生命教育基金會網站，作品入選者，將另行以電子郵

件通知。 

七、參加徵選作品不論錄取與否，一律不予退件，請自行備份留存。 

柒、評選標準 

一、教案結構與文字流暢性：30% 

二、內容與創見：40%。 

三、教學實用性：30%。 

 

捌、獎勵 

依評審成績，各錄取特優 1 名、優等 2 名、佳作 5 名。 

獎項 名額 獎金與獎勵 

特優 2 名 10,000 元 及獎狀乙幀 

優等 3 名  8,000 元 及獎狀乙幀 

佳作 5 名  5,000 元 及獎狀乙幀 

 

玖、工作流程 

項   目 作業內容 期   限 

收件 收件名單將表公告於基金會網站 99 年 8 月 1 日至 99 年 10 月 10 日 

初審 

由收件單位邀請生命教育專業人

士進行初審，並擇優錄取若干名

額進入複審。 

99 年 10 月 10 日至 99 年 11 月 10 日

複審 
由收件單位邀請評審委員進行複

審，並擇優錄取若干名額。 
99 年 11 月 10 日至 99 年 11 月 30 日

公告 

公告於財團法人生命教育基金會

網站，作品入選者，將另行以電

子郵件通知。 

99 年 12 月 1 日 

頒獎與表揚 
將舉辦成果發表與頒獎典禮，日

期另行公告 
99 年 12 月 

 

 

 



第 16 頁，共 16 頁 

拾、徵稿收件單位 

一、地址：教案（一式 3 份，參考如附件二）及電子檔（光碟複製 1 片），掛號郵寄至 

（242）臺北縣新莊市中正路 510 號冠五樓 304 室  生命教育基金會 收 

    二、電話：（02）2905-5718  蕭小姐 

 

拾壹、經費預算 

基金會統籌辦理經費之概算編列如下。 

項目 費用說明 小計 

3 位初審委員 10,000* 3 人 30,000 

3 位複審委員 5,000 * 3 人 15,000 

以上 6 位委員交通費 1,000 * 6 人 6,000 

以上 6 位委員餐飲費 200 * 6 人 1,200 

得獎人獎金—特優 10,000 * 2 人 20,000 

得獎人獎金—優等 8,000 * 3 人 24,000 

得獎人獎金—佳作 5,000 * 5 人 25,000 

複審會議場地費 8,000 8,000 

成果發表與頒獎典禮—來賓出席費 1,000 * 3 人 3,000 

成果發表與頒獎典禮—點心茶水費 150 * 40 人 6,000 

成果發表與頒獎典禮—工作費 760 * 5 人 3,800 

成果發表與頒獎典禮—發表人車馬

費 
1,000 * 10 人 10,000 

成果發表與頒獎典禮—場地費 12,000 12,000 

籌備與行政費用 20,000 20,000 

雜支( 5%) 8,000 8,000 

合  計  192,000 

 

 


